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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龙政办发〔2024〕5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激发文旅企业活力做大做强
文旅产业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、区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、管委），市直各

部门:

《关于激发文旅企业活力做大做强文旅产业的实施意见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3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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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激发文旅企业活力做大做强文旅产业
的实施意见

一、支持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和旅游项目建设。2023 年

至 2025 年期间，在落实烟台市项目奖励的基础上，文旅企业

单个项目实际投资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，经认定竣工验收投

入运营，财政按其实际项目投资额的 1%给予奖励，项目范围包

括 A 级旅游景区道路、停车场、充电桩、游客中心、旅游厕所

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；自有资金或引进合作方式开发建设、购

置的大型旅游项目、旅游设施设备，如开发大型旅游演艺项目、

购置大型游乐设施设备或旅游服务设施等。年度最高奖励金额

不超过 500 万元。对符合要求的文旅项目在审批环节开辟绿色

通道，优先办理，全程服务。将文旅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

合理保障用地空间。坚持“项目跟着规划走、土地要素跟着项

目走”，实行分级分类保障，对纳入烟台市重点项目的文化和

旅游项目，优先保障用地指标。按照烟台市要求，依据国土空

间规划，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

式，有效盘活利用存量建设用地，用于乡村旅游项目。推动乡

村旅游公路建设，引导重点旅游村合理设置错车带、临停区、

观景平台等区域。（牵头部门：文旅局；责任部门：财政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商务局、发改局、行政审批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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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扩大品牌宣传开拓客源市场。设立宣传专项资金

200 万元，列入文旅局预算，用于持续在机场、高铁站等交通

枢纽投放城市宣传广告，利用中央、省级以上主流媒体，新媒

体宣传矩阵和引入知名节会，打造“山濛海市 梦幻龙口”旅

游品牌。新增旅游推介专项资金 30 万元，在东北、华东、西

北等主要客源地举办推介营销活动，每年不少于 3 次；以资金

补助的形式，支持南山旅游集团在日韩举办高尔夫主题营销活

动，每年不少于 1 次。鼓励市内企业引入国家级文体赛事活动

（国家部委认可），每次予以 50 万元资金奖励。激励引入大

型旅游团队，实行入景区备案制、酒店入住登记存档制和资金

奖励机制，其中，对旅游企业招徕的一次 200 人以上 300 人以

下，且留龙住宿一晚，并参观游览一处收费性景区或观看夜间

演艺节目一次以上的旅游团队，按旅游团队游客人数给予组团

社每人 10 元奖补；对一次 300 人以上 500 人以下的给予组团

社每人 20 元奖补；对一次 500 人以上的给予组团社每人 30 元

奖补。住宿超过一晚以上，每增加一晚，在一晚的资金奖励基

础上增加 30％，最高奖励 4 晚。申请奖励的组团社需提前提交

申请计划，全年奖励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（牵头部门：文旅

局；责任部门：财政局）

三、支持省级以上各类创建评选工作并予以奖励。对新获

评的 4A 级景区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40 万元；鼓励酒店、民宿

创星升级，对新评定为四星级、三星级的酒店,分别给予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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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奖励 40 万元、10 万元。对新评定为全国甲级、乙级民宿,

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、10 万元；对新评定为省级

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、乡村旅游重点镇、旅游民宿集聚区、精

品文旅名镇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、夜间消费集聚区、旅游休闲

街区、康养旅游等旅游品牌，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。

（牵头部门：文旅局；责任部门：财政局、各镇街区）

龙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月 16 日印发


